
彰化縣政府生育補助發放標準作業流程 

    

 

不符合 符合 

申請人於辦理新生兒

出生登記向戶籍所在

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送主計處審核核銷 

檢具以下資料： 

1. 申請表 

2. 戶籍謄本 

3. 委託書 

 (非本人辦理時) 

不符補

助資格 

函文退件 

結案 

戶政事務所 

立即書面審核 

戶政事務所將申請案建檔、核對、列印申

請表，由申請人簽章後，發放生育補助。 

資料

未齊 

請申請者

補正資料 

戶政事務所協助每兩月彙整申請人申請

表件、發放清冊轉送社會處進行複審。 

 

申請條件： 

1.新生兒於出生後，於本縣  

完成出生登記並初設戶

籍者。 

2.新生兒父母之一方目前  

設籍並持續居住本縣滿  

一年以上（以新生兒出生  

日期往前推算）。 

3.於新生兒出生日起 3  個

月內提出。 

4.國外出生者，應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於 6 個月內提

出。 

戶政事務所告知不符原因 

符合 不符合 

由社會處追回溢領

款，並繳回公庫 

資格不符者向社會處申復 

(檢附申復表、戶籍資料) 

 

 

 
社會處書面審核 

符合 不符合 

由社會處另案簽

辦，辦理補助撥款。 


